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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五  條 本校置副校長一人，襄助校長處理校務，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

上資格教師兼任。 

第 二十 條 本校設下列各項會議： 

一、校  務  會  議：議決校務重大事項，以校長、副校長、學術

與行政主管、教師代表、職員代表及學生代

表組成。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，其人數不

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。教師代表

中，具備副教授以上資格者，以不少於教師

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。職員代表應由

選舉產生若干人；學生代表若干人由選舉產

生，其代表之人數不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

分之一。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，每

學期至少召開一次；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

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，校

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。 

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： 

(一)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。 

(二)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。 

(三)學系、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立、變更與停辦。 

(四)教務、學生事務、總務、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。 

(五)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。 

(六)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。 

(七)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。  

校務會議進行前項之審議，得邀請校內外相關人士列席報告、說明

或諮詢。 

二、行  政  會  議：由校長、副校長、行政處長、校務發展處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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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交流中心主任、研究所所長、會計主任

及各組組長等組織之。校長為主席，討論本

校重要行政事項，以每月召開二次為原則，必

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三、教  務  會  議：由副校長、行政處長、校務發展處長、國際交

流中心主任、研究所所長、綜合業務組長、

研究發展暨評鑑組長、圖書資訊組長及教師

代表一人組成之。副校長為主席，議決有關

教務重要事項，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。本會

議得邀請相關教師及學生列席。  

四、學生事務會議：由行政處長、國際交流中心主任、研究所所

長、綜合業務組長、總務組長、及學生代表

二人組成之。行政處長為主席，議決有關學

生事務之重要事項；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，

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本會議得邀請相關

教師及學生列席。 

五、總  務  會  議：由行政處長、校務發展處長、國際交流中心

主任、會計主任、研究所所長、總務組長、

綜合業務組長、研究發展暨評鑑組長、圖書

資訊組長組成之。行政處長為主席，議決有

關總務事務之重要事項；每學期至少開會一

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本會議得邀請

相關人員列席。 

六、所務暨導師會議：由研究所所長、班級導師、研究所教師組成。

所長為主席，討論與學生相關之事項，每月

開會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由所長

召集之。 

第二十三條 本校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，受理學生、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

治組織不服學校之懲處、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，置委員五人。其

成員由教師及學生代表組成，並得聘請專業人士擔任委員或諮詢顧

問。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要點另訂，經校務會議通過，

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。本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

以上，如未達標準，由未足額性別之候補委員先簽請校長增聘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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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本校之因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，不在此

限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下空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